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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工具

的会计揭示问 题

庄 丹

近年来，衍生金融工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掀起轩

然大波，具有 230多年历史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及美国

最富庶县之一的加州奥兰治县申请破产保护，均咎于

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除了上述焦点以外，许多国际性大

公司从事衍生金融工具均出现了巨额损失。由此可见

衍生金融工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重要性。衍生金融

工具的高回报固然诱人，但与之相随的高风险更为惊

人。如何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会计揭示，业已成为理论

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一、衍生金融工具的基本类型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第 48号征求意见

稿“金融工具”中将金融工具定义为“能产生某一主体

一项（已确认或未确认的）财务资产和另一主体一项

（已确认或未确认的）财务负债或权益证券的任何合

约”。
美国 财 务 会 计准 则公 告 第 119 号 （SFAS

No.119）“衍生金融工具及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揭示”

中将衍生金融工具定义为“一项价值由名义规定的衍

生于所依据的资产或指数的业务或合约”。目前，在国

际金融市场上主要有远期合约、期货、选择权、互换四

种衍生金融工具，这些衍生金融工具在证券交易所及

店头市场上均有极大的成交量。

二、衍生金融工具的主要特征

1
.
表外交易。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均应在财务报

表内作适当揭示，但由于衍生金融工具没有明确的交

易实体，且难以在财务报表内予以确认，导致从事衍生

金融工具交易的企业无法充分揭示信息，使股东及投

资者无法正确评价企业从事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风

险。
2.杠杆操作。由于衍生金融工具一般采用保证金

交易，如只要交付 50 元的保证金便可投资（或投机）于

1 000元或更大的资产，与杠杆操作伴随而生的便是衍

生金融工具的高风险。

三、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揭示

考虑到衍生金融工具的高风险，对衍生金融工具

进行充分的会计揭示尤为重要。然而由于衍生金融工

具发展太快，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一直在竭力追赶，

目前尚只有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了名

为“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准则，因此下文主要介绍美

国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准则。
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揭示要求包括在美国财

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 105号公告、第 107号公告及 119

号公告中。
1.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 105 号（SFAS

No.105）“带有资产负债表外风险的金融工具及带有集

中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的信息揭示”

1990 年 3月发布的 SFAS No.105要求所有的会

计主体揭示下列关于金融工具的信息：

（1）揭示带有资产负债表外风险的金融工具的内

容、性质与条件：

a. 面值或合约金额（如没有，也可揭示名义本金金

额）；

b.金融工具的性质与条件，包括它们的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现金要求及相关的会计政策。
（2）揭示带有资产负债表外信用风险金融工具的

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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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资产负债表日，在不考虑担保品的情况下，带有

资产负债表外风险金融工具的交易对象不履行合约时

可能遭受最大损失的金额；

b.会计主体要求担保品或其他证券的现行政策以

及目前持有的金融工具的信息及说明。
（3）揭示所有金融工具的集中信用风险：

a.确认每个重大集中信用风险的行动、位置或经

济特征的信息；

b.组成集中信用风险的一个或一群交易对象不能

按约定条件履约时可能蒙受的最大损失。
2.1991 年 12 月发布的 SFAS No.107“金融工具公

允价值的揭示”要求：

（1）在可行情况下，要求所有会计主体揭示各种不

同资产负债表内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金融工具的

公允价值指会计主体之间自愿而非强迫或出于清算要

求交易金融工具的金额。
（2）如果无法估计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则一方面

应在财务报表上予以揭示，另一方面应揭示有助于估计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信息（如帐面金额、实际利率、到期

日等）。
3.1994 年 10 月发布的 SFAS No.119“衍生金融工

具及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揭示”则要求：

（1）所有衍生金融工具应揭示的事项：

a.面值或合约金额（如两者均无，则揭示名义本金

金额）；

b.性质及条件，至少包括衍生金融工具的信用风

险与市场风险、现金要求及相关的会计政策。
上述信息应按持有或发行衍生金融工具的目的分

经常交易与非经常交易分别揭示。
（2）为经常交易目的持有或发行衍生金融工具应附

加揭示的事项：
a.衍生金融工具分资产或负债来揭示当期平均公

允价值及期末公允价值；

b.将报告期内因交易活动而发生的净损益（一般

指交易净收入）按种类、商业活动、风险或与管理这些活

动一致的其他种类或交易净损益在损益表中的位置分

解。如果不按种类分解，还应说明产生交易净损益的衍

生金融工具、其他金融工具等的各种类别。
（3）为非经常交易目的持有或发行衍生金融工具应

附加揭示的事项：
a. 说明该主体持有或发行衍生金融工具的目的、

理解这些目的需要的环境及实现这些目的的经营策略；

b.说明每类衍生金融工具如何在财务报表中报

告，包括确认政策（或不确认的原因）和计量持有或发行

衍生金融工具、何时确认、在财务状况报表和损益表中

报告这些金融工具及相关损益的位置。
（4）所有衍生金融工具鼓励性（非强制性）揭示。
SFAS No.119 鼓励但不要求会计主体揭示衍生金

融工具在利率、外币兑换、商品价格或其他市场风险方

面的数量信息。鼓励性揭示包括：

a. 关于现行财务状况和当期可能采取行动的详细

细节；

b.市场价格的一些可能变化对权益或年收益的假

定性影响；

c.利率重定或到期日的差异分析；

d.金融工具的存续期；

e.报告期末会计主体从衍生金融工具和其他财务

状况中获得的风险收益及该年度平均风险收益。
责任编辑  温彦君

意见与建议

企业空验材料入

库的现象不容忽视

陈尚利

所谓空验材料入库，就是采购人员凭购货发票，让

仓库保管员不验收实物而出据材料验收入库单。这种

空验材料入库行为一是不符合材料验收管理制度规定，

二是无法检验实物与发票的数量是否一致，三是无法检

验材料的质量、规格型号是否符合要求，四是给某些采

购人员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以可乘之机。
其实，在材料采购和验收入库手续方面，财会制度

已有明确规定，只要企业严格执行制度，就不会出现上

述行为。这里，再强调一下，以提请注意。第一，企业要

建立健全材料验收入库制度和内部牵制制度，完善经济

责任制。第二，企业购买需要入库的材料，仓库保管员

要根据购货发票和实物，认真核对材料的数量、价格、质

量和规格型号，如实填写入库验收单。收不到实物，仅

收到购货发票的不能出据材料入库验收单。第三，在特

殊情况下，企业对于购买不需要入库的实物，除经办人

员在购货发票上签章外，必须交给实物保管人员或者使

用人员进行验收，并由实物保管人员或者使用人员出据

验收证明单。总之，必须由购买人员以外的第三者查证

核实后，会计人员才能据以支付货款。
责任编辑  许太谊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世界之窗
	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揭示问题




